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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阳出土邵亢夫人强氏墓志校释

———与邵亢墓志的比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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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摘要：丹阳郡强氏夫人墓志２００７年出土于江苏省丹阳市，系镇江市博物馆考古发现。墓主北宋丹杨郡夫

人强氏，夫君邵亢为北宋名臣，谥安简。墓志拓片及录文见于 《江苏丹阳北宋邵亢夫妻合葬墓发掘报

告》，内有较多阙误，今予校补。志文内容可与史志相互补充、印证，对研究强氏夫人及邵亢之制科、家

族世系、生平事迹、母妻封号等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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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年４月，镇江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江苏省丹
阳市大泊社区王家村发掘一座宋代竖穴土坑墓，出

土 “（宋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一合。

墓志为青石质，平面呈正方形。志盖长７１５厘米、
宽７７厘米、厚１３５厘米，楷书阴刻 “丹杨郡夫人

瞗 （强）氏墓铭”９字。志石长７１５厘米、宽７８
厘米、厚１２５厘米，志文楷书阴刻，大部清晰，共
２４行，满行２８字。强氏墓志可与邵亢墓志铭、史书
列传、地方史志对照，校正误、补史阙；为了解和

研究强氏及其夫君邵亢的生平、家世提供了可靠的

实物资料；志文所载邵亢科举、历官等内容可与

《宋史》 《邵安简公墓志铭》 （以下简称 《邵铭》）

《续资治通鉴》 《重修丹阳县志》 《丹阳县志补遗》

《至顺镇江志》等文献相互补充、印证；丰富了研

究北宋名臣邵亢的资料；志文所及毗陵、丹杨等地

名，为研究地名变迁提供了线索。

一、《报告》所录志文及其阙误

《东南文物》２０１８年第４期刊载的 《江苏丹阳

北宋邵亢夫妻合葬墓发掘报告》［１］ （以下简称 《报



告》）公布了墓志拓本和录文。墓志字体规整，但

志石多处磨泐， 《报告》所录志文内容有较多阙

误，对墓志的科学研究和使用造成了一定影响，今

校补之。志文校补主要依据字形，次及文意，并以

其他墓志用例佐证。原文?录于下：

宋故赠吏部尚书邵公夫人墓志铭并序／宣
奉郎、守秘书丞、充集贤校理、兼史馆捡讨、

同判登闻鼓院、赐绯鱼袋王□撰／
夫人姓强氏，世家毗陵。父讳弼，举进士中

科，补秀州嘉兴县主簿，非其好／也，罢去不复
仕。夫人幼而警悟，长而慧淑。主簿君奇之，属

媒媪曰／：“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为择疋。”州
里望族争问名，主簿君莫答也／。尚书安简公时
为布衣，家丹杨，力学有奇声，而主簿君已先

卒，其友侍郎／□公因君之志，遂以夫人归邵氏。
夫人既归，以孝事其姑／，以和接其娣姒，以恩
待其族姻，族姻无戚疏，悉得其欢心。公举茂／
材异等，名闻天下。历职清近，佐佑枢机。夫人

历封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郡夫人。祀南
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天子从之，
追封其母葛氏为福昌县太君。夫人既贵显矣，未

尝舍／妇事、纵游观；禄赐丰矣，不以奢服御、
厚畜积，起居、饮食常若。公为／布衣时，左右
使令不识其有泰言得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

焉。／公之以清德著闻当世，抑夫人有内助也。
熙宁七年□□十七日，／以疾终于亳州之官舍，
享年五十有七。后六十六日，公亦薨。其孤／奉
二柩归葬于丹杨，实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子

男二人：埙，守秘书省／校书郎； ，太常寺太

祝。女二人：琬嫁大理寺捡法官、太常寺奉礼郎

葛奉／世；琰嫁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孙男女二
人。铭曰：／曲阿之东，耿岗之原。岿然高者，
邵公之□；／纎而藏者，公之夫人。夫人翼翼，
与公同德。／处丰不奢，为俭不啬。以刑室家，
施于族姻。／族姻以任，妾御称仁。逮事皇姑，
矜式诸妇。／奉朝三宫，追荣及母。惟始惟卒，
福禄公

!

。／从公以归，万世之□。／
《报告》所录志文存在１１处阙误。

１兼史馆捡讨
２琬嫁大理寺捡法官
“捡”字拓本作 ，应录为 “检”。后文 “大

理寺捡法官”亦如是。“扌”“木”形近而混，石

刻铭文中习见。

史馆检讨，官名。宋太宗淳化二年 （９９１年）
置，以他官兼任，掌编纂史籍。［２］２７１检法官，官名，

宋朝三司、户部、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及诸路提

点刑狱皆设，负责提供检详各种条法。［２］７２１

３守秘书丞、充集贤校理、同判登闻鼓院、
赐绯鱼袋王□撰

空围处拓本作 “ ”，几不可识，惟右上似有

一捺笔，疑为 “介”字。王介①，字中甫，见于

《宋史》《宋会要辑录》《常山县志》。

《宋代京朝官通考 〈２〉》 “判鼓司，判登闻鼓

院，同判登闻鼓院，监登闻鼓院”章，自 “景元

年 （１０３４年）”至 “熙宁十年 （１０７７年）”王姓仅
王介一人，“熙宁三年庚戌 （１０７０年）王介。《会要
·职官》六五之三四：‘［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年）十月
十九日］集贤校理王介罢判鼓院。”［３］ 《宋会要辑稿

·职官六五》亦载：神宗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年）十月
二十二日 “集贤校理王介、馆阁校勘刘窸罢判鼓院、

同知太常礼院，并令归馆供职。”［４］４８１７此处时间不

同， 《宋代京朝官通考 〈２〉》误。可知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年）之前王介已官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
“集贤校理”“同判登闻鼓院”之职衔与志文合。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举贤良方正能直

言极谏等科”条目下有：嘉六年 （１０６１年）八月
十七日，“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

［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就秘阁考试制科。

奎等上王介、苏轼、苏辙论各六首”， “二十五日，

帝御崇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 （者）著作佐郎

王介、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河南府渑池县主簿

苏辙。……轼策入第三等，介入第四等，辙入第四

次等。诏轼为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公事，介

为秘书丞、知通州静海县，辙为商州军事推

官”。［４］５４７５－５４７６ “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只在

下三等取士，中选者一般均是第四等。嘉六年

７０１第５期　　　　　　　孙瑞隆：江苏丹阳出土邵亢夫人强氏墓志校释———与邵亢墓志的比照研究

①《宋史》中王介有二，一北宋人 （１０１５—１０８７年），家衢州常山 （今浙江省常山县），仕仁宗、英宗、神宗朝；

一南宋人 （１１５７—１２１３年）家婺州金华 （今浙江省金华市），仕光宗、宁宗朝。本文所述为前者。



（１０６１年）此次制科，苏轼、苏辙入第三等，后苏
辙因触怒考官被降第四等。［４］５４７６可知王介原官著作

佐郎，嘉六年 （１０６１年）以制科四等除官秘书
丞，静海知县，与志文中 “守秘书丞”合。 “秘书

丞”从五品上，前加 “守”说明阶官低于职事

官［５］８８４，志文中 “宣奉郎”从七品下阶，此处亦合。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英宗治平三年 （１０６６
年）韩琦、曾公亮、欧阳修应皇帝诏，举 “才行兼善

者”二十人，“时被荐者蔡延庆、夏倚、王汾、叶均、

刘窸、章、胡宗愈、王存、李常、张公裕、王介”

“十一月六日，召权提点陕西刑狱、尚书度支员外郎

蔡延庆等十人就试馆职”。［４］５８６０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

八》：“熙宁元年 （１０６８年）罢试诗赋，而更以策论。
二年，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论试于学士院，皆除馆

职。”［４］５７８８《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神宗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年）六月二十八日，“学士院试职方员外郎王
介、太常博士安 （寿） ［焘］，策、论稍优，著作郎

蒲宗孟、陈侗、光禄寺丞朱初平策、论稍堪，介、焘

充秘阁校理，余充馆阁校勘。介等皆先朝得旨召试故

也”［４］５８６０。《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熙宁二年）

八月十四日，以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陈襄、集贤校理

王权、秘阁校理王介、安焘、李常、馆阁校勘刘窸考

试开封府举人。”［４］５６２８则王介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年）六
月策论得馆职秘阁校理。

梳理可得王介历官。嘉六年 （１０６１年）前，
著作佐郎；嘉六年 （１０６１年）八月始，任秘书丞、
静海知县；嘉六年 （１０６１年）到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
年）间，得职方员外郎官；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年）六
月始，任秘阁校理；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年）到熙宁三
年 （１０７０年）官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年）十月任集贤校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
合称 “三馆”，“皆寓崇文院”。［４］５７８８ “集贤校理”“秘

阁校理”“史馆检讨”均为馆职，“史馆检讨”或因

为王介兼职，史传不载。《至顺镇江志》载：“王介。

衢州人，居丹徒，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赠少

师。”［６］１０１８ 《常山县志·第二十四编·人物传》［７］：

“王介 （１０１５—１０８７年），字中甫，今芙蓉乡章舍人”，

“初以太学生任福昌主簿，宋庆历六年 （１０４６年）中

进士，嘉六年 （１０６１年），应试直言极谏科”，“名

列贤良第一”，“历任秘书丞、静海知县、秘阁校理”，

后 “闲居判鼓院”。记载未详，可补之。

王介与邵亢 （１０１４—１０７４年）时代相仿［１］，

且为同乡，政治方向近，都有文学上的声名［８］，

很可能有交集①。

４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为择疋

５ ，太常寺太祝

６惟始惟卒，福禄公
!

查 《报告》概以简体通行字录志文，故 “疋”

“ ”“
'

”应分别录为 “匹”“諶”“齐”。

“疋”为 “匹”之异体。《汉语大字典·疋部》：

“疋。同 ‘匹’。 《广韵·质韵》： ‘匹，俗作疋。’

《字汇补·疋部》： ‘匹，匹、疋二字自汉已通用

矣。’有相当；相配意。《白虎通·嫁娶》：‘配疋者

何？谓相与偶也。’”［９］２９４０可知 “疋”即 “匹”也，

此处为 “配偶”意。“疋”应录为 “匹”。

“ ”为 “諶”之异体。 《汉语大字典·龠部》：

“ 。同 ‘諶’。《集韵·支韵》：‘ ，或作諶’”［９］５１２５

《康熙字典·龠部》：“《玉篇》或作諶。’”［１０］１５４２《中华

字海·龠部》：“同 ‘諶。’”［１１］１７５７“ ”应录为 “諶”。

“
'

”为 “齐”之异体。 《康熙字典·二部》：

“《玉篇》：‘古文齐字。’”［１０］１２ 《中华字海·厶部》：

“同 ‘齐。’”［１１］２１０ “
'

”应录为 “齐”。

７其友侍郎□公因君之志，遂以夫人归邵氏
所缺字拓本作 ，上为 “艹”左边竖笔，右

下为 “寸”，依稀可辨识出 “蒋”字。

蒋堂，字希鲁，宜兴人。《蒋公神道碑》载蒋

堂 “以皇六年 （１０５４年）三月辛酉考终于吴郡

灵芝坊私第”［１３］４６１，“含玉之日，寿七十五”［１３］４６４，

可知其生于太平兴国五年 （９８０年），卒于皇六

年 （１０５４年）。夫人强氏之父强弼家毗陵，即今江

苏省常州市。晋始置 “?陵郡”，“寻改晋陵”，“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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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介在北宋时期是著名诗人，有 《王中甫诗集》传于世。与王安石少时即交好，和有 《七古·和中甫兄春日有

感》等诗，后因不支持新法，两人有了隔阂。《石林诗话》评其 “博学擅讥谑，尝举制科不中，与荆公 （王安石曾封

荆国公———笔者注）相游甚欢”。同苏轼、苏辙同仁宗朝制策登科，相交甚好，王介去世后，苏轼作 《七律·王中甫

哀辞》《七律·同年王中甫挽词》，苏辙作 《七律·过王介同年墓》。连小刚，庞艳霞老师在 《邵亢相关问题考述》一

文 “文学交谊”节指出 《全宋文》收录有邵亢作品，邵亢亦不支持王安石变法，故此两人很有可能有交集。



为常州?陵郡”，“治晋陵县”［１４］７０４。《咸淳毗陵志

·卷十一·科目》有 “大中祥符元年姚晔榜”“强

弼”； “（大中祥符）五年徐榜进士” “蒋

堂”［１５］３０４５。则强弼与蒋堂时代同，又是同乡。蒋

堂长女 “适刑部郎中、知制诰邵必”［１３］４６４，邵必又

是邵亢叔父［１２］７３２２，所以蒋堂也能接触到邵亢。

蒋堂 “举进士。明道初为侍御史。郭后废，堂与

范公仲淹、孔公道辅极言不可。坐。黜为河南发运

史”，后又 “知益州”，后 “以礼部侍郎致仕”［１５］３１１９。

志文载 “尚书安简公时为布衣，家丹杨，力学有奇

声”，蒋堂 “因公之志”让强氏嫁给了邵亢。《报告》

推测 “‘侍郎□公’可能为蒋堂”［１］不误。

８公为布衣时，左右使令不识其有泰言得色，
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

本句句读误，致文意不清晰。“左右使令”指

左右服侍自己的人，韩愈 《永贞行》诗中 “左右

使令诈难凭，慎勿浪信常兢兢”即是此意。 “言”

“色”对举，其意一也，“泰言得色”意为 “自得

的神色”。 “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既是赞语，

前半句亦应是赞语。如录文句读，意为 “左右服

侍邵亢的人看不出来他有自得的神色”，意思就反

了。此句应断为 “公为布衣时，左右使令不识，

其有泰言得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

９熙宁七年□□十七日，以疾终于亳州之官舍

空围处拓本作 、 ，应为 “十月”。志文后

文载 “后六十六日，公亦薨”，查 《邵铭》有 “公

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终”［１６］４８９。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溯六十六日，正在十月。据此，

两处缺字应补为 “十月”。

１０曲阿之东，耿岗之原。岿然高者，邵公之□
所缺字拓本作 ，左为 “土”，右上为 “十”，

右下可见 “贝”下左撇，应是 “坟”字。 “坟”

与 “公之夫人”之 “人”押韵。 “岿然高者”指

邵亢坟墓规模较大，葬地 “耿岗原”是舒缓的丘

陵岗地［１］，坟墓相对于平地高，故言。

墓志中亦有类似用例。《唐故海州司仓高君墓

志铭》有 “煞简易销，不议滕公之坟”［１７］。《元辽

阳路盖州判官文贞安公墓志铭》有 “我铭不谀，

维公之坟”［１８］。《寻管香墓志铭》有 “巍然而七尺

者，维公之坟”［１９］。

１１从公以归，万世之□
所缺字拓本作，右为 “月”，左边构件大部可

辨，应为 “其”，整字应是 “期”字。 “期”与

“福禄公齐”之 “齐”押韵，与 “万世”文意相承。

二、邵亢母姓氏及封号

“叙封”是封建时代按照官吏的官阶和爵位，

封其妻、母、祖母、曾祖母的制度， “封赠之典，

旧制有三代、二代、一代之等，因其官之高下而次

第焉”［１２］２５５１。

志云：“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

天子从之，追封其母葛氏为福昌县太君。”《华阳集·

卷三十一》有 《丁忧人邵亢亡母刘氏可追封孝感县太

君制》（以下简称 《邵制》）：“今尔子愿上一秩，欲

追荣于母阡。朕惟亢儒馆之彦，构家艰凶，夫岂拘以

常文哉。其泽孝感以封之，时惟尔有子之庆。”［１６］３９９

《华阳集·卷三十七》之 《邵铭》亦载：“俄丁母忧，

愿还一官以追封其母，朝廷许之。封其母孝感县太

君。”［１６］４９０三处记载涉及两姓三封号。《报告》考证言

“今应以志文为据纠正史误”［１］，意即志文邵亢母为葛

氏，封号福昌县太君，《报告》误。

按王皀知制诰十余年，《华阳集》中之 《邵制》

亲出其手，断然不会有误。又 《邵铭》载：“今公子

以公治命，属予铭”［１６］４９２，既是邵亢之子请托，又岂

无行状供其参考？ 《邵铭》有 “封其母孝感县太

君”［１６］４９０ “考讳余，赠太师。妣刘氏追封建安郡太夫

人”［１６］４９２。《邵制》《邵铭》均言 “还一官”以追封其

母，而 《强氏夫人墓志》载 “祀南郊，恩当进封，不

授，请追封其母”，事由既非一也，事亦不同，不可

混为一谈。邵亢确有母刘氏，先追封孝感县太君，后

又追封建安郡太夫人。《宋史·志第一二三·职官十》

“叙封”条目载： “父亡无嫡、继母，听封所生

母。”［１２］２５５１刘氏应为邵亢嫡母，葛氏为其生母；嫡母刘

氏封孝感县太君之事早，祀南郊，请追封母葛氏晚。

三、强氏夫人相关

（一）强氏家世

　　志云：“夫人姓强氏，世家毗陵。父讳弼，举进
士中科，补秀州嘉兴县主簿，非其好也，罢去不

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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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氏夫人世家毗陵，即宋时常州，毗陵为其郡

号［１５］２９４８。其父强弼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０８年）登进士
第。 《宋会要辑稿·选举七》载 “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０８年）四月十二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
士”“帝乃临轩拆封唱第，得姚晔已下三百七十人，

第为四等，并赐及第、同出身、同三礼学究出

身。”［４］５３９２－５３９３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大中祥符元

年 （１００８年）三月十六日，诏应登科人并庭赐绿袍
靴笏”“五月初六日，以新及第进士第一人姚晔为将

作监丞，第二人祖士衡、第三人郑向为大理评事并通

判诸州，第四、第五人为节察推官，余如景德二年之

例”［４］５２６７。景德二年 （１００５年）四月十四日，宴新及
第进士李迪等于琼林苑，“第一等并九经第一人试秘

书省校书郎、知县，第二等以下判司簿尉”［４］５２６６。宋

朝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参军，县主簿，县

尉，简称判、司、簿、尉［２］４４８。由 “嘉兴县主簿”知

强弼为进士第二等以下，强弼被罢官后再未出仕。

（二）强氏其人

志云：“夫人幼而警悟，长而慧淑。主簿君奇

之，属媒媪曰：‘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为择匹。’

州里望族争问名，主簿君莫答也。”强氏幼时就机

敏过人，长大后聪慧贤淑，受父亲喜欢。父亲以其

不是一般女子，嘱咐媒人为她找个好夫婿。州里的

名门望族都有求亲之意，父亲一概未允。 “问名”

是古婚礼中 “六礼”之一，指女方接受男方的求

亲意向 （纳采）后，男家具书遣媒人携雁问女子

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归卜其吉凶”［２０］１６８３１，因

“纳采”之后才能问名，故此处 “问名”仅为求亲

意。宋代的士庶礼 “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

并请期于纳成。其无雁奠者，三舍生听用羊，庶人

听以雉及鸡鹜代”［１２］１７４１－１７４２，实际上做了简化。

志云：“夫人既归，以孝事其姑，以和接其娣

姒，以恩待其族姻，族姻无戚疏，悉得其欢心。夫

人既贵显矣，未尝舍妇事、纵游观；禄赐丰矣，不

以奢服御、厚畜积，起居、饮食常若。”夫人嫁至邵

府后，孝敬婆婆，“矜式诸妇”。与丈夫兄弟的妻子

和气相处，很好的对待家族和姻亲，远近关系的亲

戚都对她满意，所谓 “族姻以任，妾御称仁”。夫

人显贵之后并没有舍弃掉女功，不纵情游乐；家里

财物多，也不穿贵重衣服，不过多作积蓄，吃住和

原来一样简朴，铭曰：“处丰不奢，为俭不啬”。

（三）强氏历封封号

志云：“夫人历封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

郡夫人。”《宋史》载：“咸平四年 （１００１年），从
舍人院详定群臣母、妻所封郡县，依本姓望

封。”［１２］２５５１ “姓望”即郡望。宋承唐制， “视本官

阶爵”，“定文武郡臣母妻封号”［１２］２５５０。

晋阳县君。此 “晋阳县”非太原郡之晋阳，应

为宋时常州所辖县。查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有

“晋阳县”条：“南朝梁置。隋废。故治在今安徽东

流县北”［１４］７０５。唐时有 “杨相如先天中为常州晋阳

尉”［２１］的记载，知唐时晋阳县仍属常州，可资参证。

晋陵郡君。 “晋陵”指强氏的籍贯 “毗陵”。

晋太康二年 （２８１年）初 “分吴郡置毗陵郡”，晋

永嘉五年 （３１１年） “改毗陵县为晋陵，徙治丹徒
县”［２２］９７。隋为 “毗陵郡”，“唐为常州晋陵郡，宋

为常州毗陵郡，治晋陵县”［１４］７０４。

丹杨郡夫人。“丹阳郡”为强氏郡望，“天宝元

年 （７４２年）置，乾元元年 （７５８年）复改为润
州”［２２］１００，“即今江苏江宁县治”［１４］１０９。查 “丹阳”

历史上有 “丹杨”“丹扬”“丹阳”三种写法，“晋

宋及后魏志皆作 ‘丹杨’”［１４］１０９，今作 “丹阳”。

四、邵亢相关

（一）婚姻

　　志云：“尚书安简公时为布衣，家丹杨，力学
有奇声，而主簿君已先卒，其友侍郎蒋公因君之

志，遂以夫人归邵氏。” “丹杨”即宋润州丹阳

县［２２］９５。邵亢未入仕途时就勤勉好学，很有声名，

擅诗文。 “幼聪发过人，方十岁，日诵书五千言。

赋诗豪纵，乡先生见者皆惊伟之”［１２］７３２２，开封府两

试皆因误用韵不第， “然而有司考其文，皆第一

也”［１６］４８９。强氏父弼曾言：“吾女质相异它女，当善

为择匹”，称赞强氏不同于寻常女子。强弼早亡，其

友侍郎蒋堂依着强弼的意思将强氏许配给邵亢。

（二）邵亢其人

志云：“公为布衣时，左右使令不识，其有泰

言得色；中外族人岁时必有及焉。” 《邵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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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人忠硕方靖，庄外而敏中，与人不苟合；为

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见思。其议论、文章，堂皇温

雅，一时台阁闻人，盖有所不及。少历艰勤，及贵

盛，始终无少易，禄入多以周宗族。”［１６］４９２

邵亢入仕前，身边服侍的人未能识待他，他仍

然安定自若；远近族人都能照顾得到，以清名著闻

当世。外表庄重安静，内里机敏，有原则。处理政

务宽严相济，百姓怀念。所作文论辞章，文辞典

雅，台阁间人多有不及 （《中国书法大辞典》（广

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５１４页）、 《中国文学
家大辞典》（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５２０页）录有
邵亢）。年轻时间生活艰辛，显贵之后也未改变本

心，俸禄多拿来周济族人。

（三）邵亢制科情况

志云：“公举茂材异等，名闻天下。历职清近，

佐佑枢机。”邵亢，字兴宗，丹阳人，赠吏部尚

书，谥曰安简［１２］７３２２－７３２４。政和上舍生［２２］５８７，宝元

中祀乡贤［２２］５８０，两次就试开封府不第，制科落第

一次，最后献 《康定兵说》策入制科 “茂才异

等”。铭曰 “奉朝三宫”，其历仕仁宗、英宗、神

宗三朝，官至枢密副使，《邵铭》亦云：“公始以

(

孤自拔，及历事三朝，位二府，显矣”“有谋有

猷，天子是从，帝曰汝来，其辅予政”［１６］４９２－４９３。

《至顺镇江志·卷十八·人才》“邵亢”条目载：

“再试开封府，皆第一，中茂材异等科。”［６］９６６邵亢

“两试进士于开封府，皆误用韵，弗中，然而有司考

其文，皆第一也”［１６］４８９。《宋会要·选举一》：景

五年 （１０３８年）六月十六日，“御史中丞晏殊、翰林
学士宋郊、知制诰郑戬、直史馆高若讷赴秘阁考试制

科，殊等上田况、张方平、邵亢论各六首”，“七月二

十七日，帝御崇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太子中允

田况、秘书省校书郎张方平、茂材异等进士邵亢”，

“况策考入第四等，方平入第四次等，亢不入

等”。［４］５４６５－５４６６ 《邵铭》：“时布衣被召者十四人，既

试秘阁，独得公一人。及试崇政殿，除建康军节度推

官。”［１６］４８９ 《宋史·列传七六》：“范仲淹举亢茂才异

等，时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试崇政殿，独亢策入等，

除建康军节度推官”［１２］７３２２，“公举茂材异等”即指范

仲淹举荐他一事。当时有人批评邵亢策论 “字少，不

应式”，与宰相有族姻才得预选，所以 “报罢”，即秘

阁试 “策入等”，试崇政殿 “不入等”，《宋史》文误，

据 《宋会要辑稿》《邵铭》应改之为 “时布衣被召者十

四人，独亢策入等。试崇政殿，除建康军节度推官”。

景四年 （１０３７年）范仲淹始知润州，因而能够向朝

廷推荐身为布衣的邵亢参加景五年 （１０３８年）的制

科［８］。此即邵亢第一次参加 “茂才异等科”之情况。

康定二年 （１０４１年）， “赵元昊反，兵出数不

利，于是诏求方略之士”［１６］４８９，邵亢献 《康定兵说》

十篇。《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召试”载：“康

定二年 （１０４１年）二月四日，学士院试郊社斋郎丘

良孙，策三下；应茂材异等科邵亢，策三上” “诏

良孙、亢并陕西初等职官”［４］５８４７。此即志文所言

“举茂才异等，名闻天下”。二月甲申， “以应方略

人，郊社斋郎邱良孙①权耀州观察推官，布衣邵亢权

州观察推官。亢尝举制策，报罢，于是献康定兵

说，与良孙俱得试用”［８］。可知丘良孙与邵亢是

“献文召试”，所献文章与兵书武学、战守方策有

关。州时属陕西路，治所在今陕西彬县。后 “又

召试秘阁，授颍州团练推官”［１６］４８９。按州观察推

官为两使职官，非初等职官， 《宋会要辑稿》误。

邵亢应茂才异等科得授州观察推官，但未到任，

后献方略召试秘阁，得颍州团练推官的职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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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８４７页）作 “丘良孙”，《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３０９４页）作 “邱良孙”，考其确为一人，今照录原书文字。《欧阳修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１１
页）有 “论举馆阁之职札子”说 “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如丘良孙者”。《宋人轶事汇编 （３）》（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０３８页）记载，欧阳修 “初移滑州”时，给某高官投去 “近著十篇”。后回京知制诰，发现

丘良孙把这几篇文章 “盗为己以贽”。后欧阳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

及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 《兵论》也”。可知丘良孙所献文系剽窃而来。

《邵亢相关问题考述》一文 “科举入仕”节认为 “邵亢参加的学士院试与秘阁试是两次不同的考试，即先参加学

士院试得授陕西职官，后参加秘阁试得授颍州团练推官 （初等职官）”，以此化解 “州观察推官 （两使职官）”与 “陕

西初等职官”的冲突，然颍州在安徽阜阳，与 “陕西初等职官”之 “陕西”不合。《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韩）

维免，以邵亢代之。上以亢未尝历陕西任，以孙永代之”。易知邵亢未实际到任州观察推官。



宋初制举有 “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经学优深

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４］５４５６三科。“茂材

异等科”亦属制科，置于宋仁宗天圣七年 （１０２９
年），“以待布衣之被举者”， “先上艺业于有司，

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

之”［４］５４６１－５４６２。邵亢第一次参加茂材异等科即是先

试秘阁，后天子亲试崇政殿。《邵铭》载：“范文

正公举，应贤良方正科。”［１６］４８９按 “贤良方正能直

言极谏科”为仁宗初年为招揽人才而设之制举，

“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１２］２２８５，邵亢布衣时

不能预此科，且 《强氏夫人墓志》《宋史》《宋会

要辑稿》并言 “茂才异等”，易知 《邵铭》误。

（四）祀南郊，请追封其母

志云：“祀南郊，恩当进封，不授，请追封其母。”

宋仁宗末年形成皇帝三岁一亲郊的制度，每祀

即有恩典［２３］。《梦溪笔谈·亲郊庙册文》载：“上

亲郊郊庙，册文皆曰 ‘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

之 ‘朝献’；次太庙，谓之 ‘朝飨’；末乃有事于

南郊。”［２４］宋神宗时期的礼官李清臣指出： “唐因

祠南郊，即祠太清宫及太庙，谓之三大礼，本朝三

岁郊祠，必先及景灵宫及太庙，盖因前制。”［２５］７３９９

可见，三大礼制在唐代就已存在。宋真宗大中祥符

五年 （１０１２年），改曲阜县为仙源县，建景灵宫。
宋皇帝祭祀天地祖宗：先是到景灵宫，祭祀黄帝；

然后到太庙，太庙是放置历代祖先灵位的地方；最

后到南郊举行祭天仪式，南郊是祭祀天地的地方。

恩当进封。咸平二年 （９９９年）十一月南郊赦
书言：“父、母、妻并与官封、追赠”［４］２５００，其后仍

之。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英宗治平三年
（１０６６年），“枢密副使李公弼言，乞以南郊封赠三
代恩追亡子希逸、希仁一官，从之”［４］２５０８。《宋会要

辑稿·仪制一○》：仁宗天圣六年 （１０２８年），“建
州观察司康继英乞将南郊加恩回授先祖再遇封赠一

官，从之”［４］２５０６。《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仁宗
天圣九年 （１０３１年），“直集贤院谢绛言：‘臣预奉
郊祀，当加阶勋，望以加恩，特许追封亡母郡君之

号。’诏特追封晋陵郡君”［４］２５０６。可知天子南郊祭祀

有 “封赠三代”之制，陪祀应 “加阶勋”。

（五）邵亢作为

《宋史·列传第七十六》结语赞邵亢 “知太

常，裁损张贵妃恤典，颍王授室、公主下嫁，请用

古典，可谓不愧其官守矣”［１２］７３３３。

１．知太常，裁损张贵妃恤典
张贵妃皇六年 （１０５４年）正月薨。《宋史·

列传第七十六》“邵亢传”载：“张贵妃薨，立园

陵，禁京城乐一月，亢累疏罢之。”［１２］７３２２ 《邵铭》

载： “张贵妃薨，下有司议立陵庙，禁乐京师一

月。公累疏论之，遂弛乐，亦不立陵庙。”［１６］４８９－４９０

《宋会要辑稿·礼三三》：“（至和元年）十三日，

诏京城禁乐一月。自启攒至葬，复禁止。”［４］１４７７

《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 “张贵妃，河南

永安人也。……妃幼无依，钱氏 （张皇后母———笔

者注）遂纳于章惠皇后宫寝。长得幸，有盛宠。妃

巧慧多智数，善承迎，势动中外。庆历元年 （１０４１
年），封清河郡君，岁中为才人，迁修媛。忽被疾，

曰：‘妾姿薄，不胜宠名，愿为美人。’许之。皇

初，进贵妃。后五年薨，年三十一。”［１２］６２４０ 《宋会要

辑稿·后妃一》“温成皇后张氏”条：“幼入宫，为

御侍。庆历元年 （１０４１年）封清河郡君，进封才
人、修媛。后忽被疾，请下迁为美人。八年十月封

贵妃。生庄顺、庄定、庄慎三大长公主。皇佑六年

（１０５４年）正月八日薨，年三十一。追册为皇后，
谥曰温成。葬奉先资福禅院，立庙于园侧，以知制

诰岁时行礼。嘉佑七年 （１０６２年）正月更庙为祠
殿，遣宫臣以常馔致祭。”［４］２５０时张氏盛宠，远超曹

皇后，“妃宠爱日盛，出入车御华楚，颇侵后

饰”［２６］７１９。张氏薨时曹皇后仍在，但仁宗以皇后之

礼为张氏发丧，《宋史》称 “治丧越式”。

《宋会要辑稿·礼三三》：“（皇六年 （１０５４
年））十二日丁丑，册谥曰温成皇后。”［４］１４７８ 《宋

史·本纪第十·仁宗二》：明道二年 （１０３３年）十
一月，“追册美人张氏为皇后”［１２］１２１。张氏下迁为

美人是在庆历元年 （１０４１年）后，则 《宋史》明

道二年 （１０３３年）追册皇后的记载误。
“（孙沔）至南京，召为枢密副使。张贵妃薨，

追册为皇后，命沔读册。故事，正后，翰林学士读

册”［１２］６９１０。沔答曰：“陛下若以臣沔读册则可，以

枢密副使读册则不可”［１２］６９１０，遂求罢职。仁宗改令

宰臣梁适读谥册。“张贵妃薨，有司请依荆王故事，

辍视朝五日，或欲更增日，听上裁，乃增至七日。

（吕）景初言：‘妃一品当辍朝三日，礼官希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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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礼过荆王，不可以示天下。’”［１２］７１２０仁宗不许，至

和元年 （１０５４年）十月十六日，“温成皇后神主入
庙，帝不视事，宰臣率百官奉慰”［４］６８６，辍朝七日。

张皇后 “初谥恭德”，言官谏 “德”字与太宗

诸后谥同，不当，改谥 “温成”，其谥册云 “盗惊

庐徼，挺身以卫至尊；时丁旱賛，刺臂以祈来贶。

爱君之烈，何谢古人”［４］１４７７－１４７８。《续资治通鉴·卷

五十五》：“昔者殿庐徼卫卒夜入宫，妃挺身从别寝

来卫朕。尝祷雨宫中，妃刺臂血书祝词，外皆不得

闻。”［２６］７１９ 《宋史·列传第七七》载：“禁中卫卒夜

变，帝旦语二府，奖张贵妃扈跸功”［１２］７３３５张皇后的

主要功绩是护卫皇帝和血书祷雨。谥册所及即庆历

八年 （１０４８年）的 “宿卫之变”，“崇政殿亲从官颜

秀、郭逵、王胜、孙利等四人谋为变，杀军校，劫

兵杖，登延和殿屋，入禁中，至寝殿”［２６］６５４，曹皇

后镇定处置化解了风险，“（张）美人卒用扈跸功进

妃位”［２５］３９６９。《宋史》称皇元年 （１０４９年）册贵
妃，而 《宋会要辑稿》称庆历八年 （１０４８年），据
“宿卫之变”事可知庆历八年是。

２．颍王授室、公主下嫁，请用古典
“授室”指把家事交给新妇，引申为娶

妻［２０］６９４。《邵铭》： “累迁祠部员外郎、同修起居

注、兼判尚书礼部。尝言：‘陛下初政，欲治天下

必自正家。始今皇子授室，愿于古婚礼不可废；公

主下嫁，不可杀舅姑之尊，以屈人伦之序。’帝深

纳之。”［１６］４９０ 《宋史·列传第七六》“邵亢传”载：

“擢同修起居注。建言： ‘陛下初政，欲治国者先

齐家，颍王且授室，愿采用古昏礼。公主下降，不

宜厌舅姑之尊。’帝深纳之。”［１２］７３２３

“古婚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

期、亲迎 “六礼”［５］９８３，其中 “纳征” “亲迎”最

为重要。《宋史·志第六八·礼十八》：“嘉初，

礼官言： ‘礼阁新仪，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礼。

古者，结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择之意，谓之纳

采。问女之名，归卜夫庙，吉，以告女家，谓之问

名、纳吉” “若纳成则既有进财，请期则有司择

日”［１２］１７３７。又 “品官婚礼。纳采、问名、纳吉、

纳成、请期、亲迎、同牢、庙见、见舅姑、姑醴

妇、盥馈、飨妇、送者，并如诸王以下婚。四品以

下不用盥馈、飨妇礼”［１２］１７４１。宋王室婚礼依然不

避繁琐，从 “纳采”到 “亲迎”基本完备，但

“选尚一出朝廷，不待纳采。公主封爵已行诞告，

不待问名”，并不全 “六礼”，“士庶人婚礼。并问

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亦有简省［２７］。

北宋前期，为了让公主 “避舅姑之尊”，令驸

马 “升行”，即将驸马辈分抬高一辈，此即邵亢所

谏 “不可杀舅姑之尊，屈人伦之序”。庆历二年

（１０４２年）仁宗颁布的自今皇亲 “尊卑差互者，不

得为婚姻”［２５］３２８７的诏令。可知，当时皇家异辈为

婚情况时有出现，这对英宗朝君臣总结前朝公主出

嫁的利弊得失或有影响［２８］。

《宋史·本纪第一三·英宗》：治平四年 （１０６７
年）“语神宗曰： ‘国家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

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义甚无谓。朕尝思此，

寤寐不平，岂可以富贵之故，屈人伦长幼之序也？

可诏有司革之。’会疾不果，神宗述其事焉”［１２］１６２。

《宋史·志第六八·礼十八》： “神宗即位，诏以

‘昔侍先帝，恭闻德音，以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

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岂可以富贵之故，

屈人伦长幼之序。宜诏有司革之，以厉风俗’。于是

著为令。仍命陈国长公主行舅姑之礼，驸马都尉王

师约更不升行。公主见舅姑行礼自此始。”［１２］１７３７

其实 “国家旧制”乃敷衍之词，“升行”之制

是从宋太宗的三个女儿 （鲁国长公主、郑国长公

主、万寿长公主）出嫁开始实行执行时间则是宋

真宗朝，创立者是宋真宗［２９］。北宋咸平五年

（１００２年）五月初三日，宋真宗封宋太宗第四女宣
慈长公主为鲁国长公主，下嫁左卫将军柴宗庆，

“升其行为禹锡子”［１２］９３４７，柴宗庆由柴禹锡的孙子

变成儿子，与父柴宗亮成了兄弟。北宋咸平六年

（１００３年），宋太宗第五女郑国长公主下嫁王克明，
真宗诏 “改名贻永，令与其父同行”［１２］６３４７。大中

祥符元年 （１００８年）十二月，李遵勖尚宋太宗第
九女万寿长公主，“初名勖，帝益 “遵”字，升其

行为崇矩子”［１２］９３５４。柴宗庆、王贻永 （原名王克

明）、李遵勖 （原名李勖）三人娶公主后，辈分都

升了一辈，名字相应地进行改动，以与改变后的辈

分相符［２９］。可见 “升行”即升辈分，皇帝以为固

有之辈分不宜。查柴宗庆为镇宁军节度使柴禹锡

孙、太子中舍柴宗亮子；王克明为宋初宰相王溥

孙；李勖为宋李崇矩孙、李继昌子。宋太宗 （生

于９３９年），吴延祚 （生于９１７年）、李崇矩 （生

３１１第５期　　　　　　　孙瑞隆：江苏丹阳出土邵亢夫人强氏墓志校释———与邵亢墓志的比照研究



于９２４年）、王溥 （生于９２２年）三人均属于前朝
旧臣，且在宋朝立国之前已经是朝廷高官。宋太祖

和宋太宗是兄弟，他们的公主辈分一致的，由于年

龄差距嫁给了两辈人，宋真宗借驸马升行维持公主

们伦理地位的平等，保持皇室和驸马家辈分的平

衡，是 “维护皇族辈分的权宜之计”［２８］。

五、家世传承

志云：子男二人：埙，守秘书省校书郎；諶，

太常寺太祝。女二人：琬嫁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

奉礼郎葛奉世；琰嫁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

邵氏为宋代丹阳大姓，祖居河朔，五代时邵勋

为避战乱渡江南下移居丹阳［３０］。志文载邵亢有子

邵埙，邵諶，女邵琬，邵琰。《邵铭》载邵亢 “曾

祖讳勋，赠太子太保。妣诸葛氏追封安定郡太夫

人”“祖讳遇，赠太子太傅。妣汤氏追封太宁郡夫

人，继汤氏追封咸宁郡太夫人” “考讳余，赠太

师。妣刘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 “孙男一人：缙，

将作监主簿”［１６］４９２。 《至顺镇江志·卷第十八》

“［宋］邵饰”下注 “饰之子勋生二子，曰邈，曰

遇。邈二子，景先，景纯。纯生彦。遇六子，三曰

余，生亢。亢生埙，篪”［６］９６４。 《重修丹阳县志·

卷十八·仕进》： “邵埙，字伯友，亢子。邵諶，

字仲恭，亢子。”［２２］７７３ 《邵铭》 《至顺镇江志》与

志文相合，世系传承为邵饰－邵勋－邵遇－邵余－
邵亢－邵埙、邵諶、邵琬、邵琰－邵缙。①

邵饰。《京口耆旧传·卷三》［３１］３０－３１：“邵饰，字

去华，丹阳人，大中祥符元年 （１００８年）以进士擢
第，赐同学究出身。初任福州福清尉，吏部铨判超

等。知南康军星子县，用荐者改秩。知杭州仁和县。

未满岁，移知益州双流县。任满回知苏州长州县。凡

四为邑，所至吏畏民爱之。通判处州，就移知巴州，

辞以不便婚嫁，改知通州、南剑州。近臣有荐堪充刑

狱钱谷任者，升知吉州，未逾月就移提防荆湖南路刑

狱公事”。时衡永等郡 “蛮獠为盗”，邵饰治理有效，

“诏书褒美，移两浙路转运使，改知寿州。召还，充

三司盐铁判官。出为福建转运使，移淮南转运使，课

最他道，增秩奖谕，复为盐铁判官”，时朝廷议改茶

盐法，邵饰之法 “公私两利，中外大悦”。“居无何，

除江淮都大发运使，会有言其年
)

，改知潭州，未

行，改宣州。到任未一岁，改苏州。居三月，又改
*

州，引年致仕。嘉三年 （１０５８年）卒，年七十有

三”。《吴郡志》：“庆历中，有尚书考功郎中邵饰为吴

郡守。”② “尚书考功郎中”、“吴郡守”旁书未见，可

补。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年）四月，“迁两浙漕”［２５］３５５９。

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年）五月，“两浙转运使邵饰降知洪

州”［２５］３５５６。则其任寿州提点前曾 “知洪州”。《宋会要

辑稿·职官五》：“仁宗皇三年 （１０５１年）五月二

十三日，三司请置河渠一司，专提举黄、汴等河堤功

料事。从之，命盐铁副使刘、判官邵饰主其

事”［４］３１４１，知其皇三年 （１０５１年）任三司盐铁判

官。《续资治通鉴》：仁宗皇四年 （１０５２年）四月，

“金部郎中邵饬 （饰）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

使。命下未赴，皆为御史所弹”，“（壬午改命）兵部

员外郎李徽 之 代 饬 （饰）”， “饬 （饰）知 潭

州”［２５］４１４１，结合 《京口耆旧传》“邵饰”小传知其未

实际赴潭州任，以金部郎中知宣州。梅尧臣有 《送邵

郎中知潭州》一诗，即是写给邵饰， “邵郎中”与

“金部郎中”合。皇五年 （１０５３年）任宣州知州③。

４１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①

②

③

《浙江鄞东邵氏宗谱》之 “赞邵普公书”载：“公普，字大仁，曾祖父安简公，居姑苏，官吏部尚书，祖父原
+

公为

山东福山县县令，终于署遂居于福山。父仲贤，未仕。叔父仲德，知明州持节诸军事，卒于署，家于郡治之西北隅。公为会

稽承事，深欲戮力扶宋，及闻遗使臣金，即解组公庭，隐居于鄞东梅江南里。”《鄞县县志》《鄞县通志》皆沿袭此说。然墓

志所述邵亢之子名和字与 “原
+

”不合，故不予采信。邵启龙先生认为宗谱上的内容记载是确切的，同时鼓励笔者把有疑

问的地方提出来，供学者讨论研究。

见 （清）严可均 《严可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６５页）“虎丘山题名三种”引范成大 《吴郡志》内

容。书中据 “知长州县事”指出邵饰 “由县令为郡守也”。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６１７页有 《送邵郎中知潭州》一诗；第６５６页有 《送宣州签判
马屯田兼寄知州邵司勋》一诗。寿涌先生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再注八十四则》（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０年第３期）一文据
《姑苏志》卷三卢氏按语：“皇四年 （１０５２年）九月，以金部郎中知宣州”考证 “邵饰在皇佑四年秋至宣州，五年 （１０５３
年）秋离开宣州”。北宋文官阶官叙迁是三年一迁，金部郎中属户部，中行；司勋郎中属吏部，前行。中行郎中的升迁应转

为前行郎中”，邵饰由 “金部郎中”升 “司勋郎中”。



邵埙，字 伯 友［２２］７７３，“以 父 亢 恩 任 池 州

判”［２２］６４９。由志文知熙宁八年 （１０７６年） “守秘书
省校书郎”。《重修丹阳县志》载：“邵埙，字伯友，

亢子，长社县主簿，入管当文思院。出知婺州金

华①，救荒有名，通判滁州，卒于官。”［２２］７７３ 《京口

耆旧传·卷三》： “为太庙斋郎，调许州长社县主

簿，迁太常寺太祝，监杭州粮料院。元初，曾布

经略河东，辟为属，掌文翰，还管当文思院。出知

婺州金华，救荒有名，通判滁州”［３１］３６黄河流经山西

西境，成南北线，故山西境内，在黄河以东者，统

称 “河东”，指山西［１４］５１４。 《山右石刻丛编·第３
册》［３２］ “曾布等祷雨题记”载 “龙图阁学士、河东

经略安抚使曾布”率僚吏祷雨， “丹阳邵埙，伯友

恭谒”。刻石时间为 “元丙寅岁七月”，即元元

年 （１０８６年）。《太原历史文献辑要·第３册宋辽金
元卷》［３３］ “李长者祠题刻四段”记载鲁郡侯曾布拜

谒李长者像时 “丹阳邵埙”等偕行。石刻在寿阳县

（今山西省晋中市），刻石时间为 “元已巳岁六

月”，即元四年 （１０８９年）。《续清凉传》载：元
三年 （１０８８年）六月，“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邵
埙，来会于东台”［３４］。 “来会于东台”之 “东台”

在五台山 （今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经略司管勾

机宜文字为宋经略安抚使的属官，宋置河东路，辖

“山西长城以南，闻喜县以北全境，及陕葭县以

北”，治所 “山西阳曲县”［１４］５１５。 “曾布经略河东，

辟为属，掌文翰”与 “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记载

合。可知邵埙元元年至四年任河东路经略司管勾

机宜文字，是时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曾布的属官。

邵諶，字仲恭，熙宁六年 （１０７３年）登进士
第丙科，“管当在京南排岸，擢为司农寺丞，累至

显谟阁待制。知瀛州，以名在当籍，差知常州，移

苏州，卒”［６］９６９。《重修丹阳县志》载：“邵諶，字

仲恭，熙宁六年 （１０７３年）进士。除司农寺丞，迁

都官郎中，擢京东转运副史。时西边用兵，延屯

戍多而财用少，惟諶久任，以称职闻。”［２２］７７３神宗时

“神宗亲擢提举开封府界常平”。哲宗时 “入为开封

府推官”，后任郑州知州、金部郎中、陕西转运副

使、河北兼措置籴使、邓州知州等职。陕西韩城司

马迁祠内现存 《谒太史公祠》碑，宋宋哲宗元五

年 （１０９０年）春知同州事邵諶撰②。徽宗时 “除直

龙图阁，知秦州兼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移知青州

道，改郓州③，除显谟阁待制。知瀛州”［３１］３６－３７。志

文所及太常寺太祝官职，史志不载，可补。

邵亢长女琬嫁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葛

奉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六》：熙宁

六年 （１０７３年）八月壬申朔，“杭州钱塘县丞葛奉

世为太常寺奉礼郎”，“充大理寺详断官”，“以试

断案合格也”［２５］５９８７。“详断官”掌定断各地申报疑

而未决狱案，报送审刑院。建隆二年 （９６１年）

制，“详断官八人，以京官充”［１２］２４４１。宋初，“大

理正、丞、评事皆有定员，分掌断狱”，后择 “他

官明法令”但不在朝日常参的官员兼大理寺丞，

“谓之详断官”［１２］２４４１。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年），任大

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元符二年 （１０９９年）

乙未，“提举详定编?成书”，“删定官葛奉

世”［２５］１２２８９。 “编敕”是宋代以皇帝诏令形式删补

法律条文的制度。哲宗绍圣后 “以删立法令”为

职责的机构是 “详定重修敕令所”，由提举、同提

举、详定官、删定官和一定数量的胥吏组成［３５］。

邵亢次女琰嫁楚州淮阴县尉许安石。许安石，

开封襄邑人，大中大夫许拯四子［１］。父许拯 （字

康伯），子许颜 （字彦回）［３６］。许安石熙宁八年

（１０７５年）时任楚州淮阴县尉。元丰六年 （１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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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金华县志·卷三》（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５４页）载：“邵瞷，绍兴四年 （１１３４年）任
职。尝□碑石为县题名记。今废。”《金华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３７页）“宋知县名录”载：邵?，绍
兴四年 （１１３４年）任职。“?”字误。

是碑简述见贾俊侠，蔡晓汀 《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唐都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６期）。邵諶 《谒太史公祠》

碑文：“元佑五年 （１０９０年）春，不雨，夏四月丁酉诏书，委所在长吏躬祷境内名山大川。将以戊午有事于韩城之禹
庙，乙卯道出少梁，恭谒太史公祠”。

“郓州”即今山东东平县，北宋宣和元年 （１１１９年）改郓州为东平府。清·赵翼 《陔余丛考》卷三十八载 “邵篪

高鼻圈髯，以上殿泄气出知东平”，“改郓州”疑即因此事。



年）任黄州麻城县令①。 “元丰七年 （１０８４年），
深泽被大水淹没，庙学倾废”［３７］９许安石 “治之有

方，城赖以全”［３８］６８１０。 “元二年 （１０８７年）六
至八月。深泽建庙学，知县许安石选址创建”［３７］９，

“民被其化”［３８］６８１０。② 由此知安石任麻城县令在水

患之前， 《报告》考 “对深泽水患 ‘治之有方’，

迁黄州麻城县令”［１］误。明代闽人曹学? 《蜀中名

胜记》 “广德寺”条目下载： “崇宁二年 （１１０３
年）癸未梓州路转运判官飞骑尉赐绯许安石”［３９］，

可补其历官。《陶山集》辑录有 《依韵和许安石》

（见宋·陆佃 《陶山集》之卷三）一诗，可知许安

石擅诗文。

六、葬地与功德寺

志云：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年）十月十七日，以
疾终于亳州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七。后六十六日，

公亦薨。其孤奉二柩归葬于丹杨，实八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也。铭曰：曲阿之东，耿岗之原。岿然高

者，邵公之坟；纎而藏者，公之夫人。

强氏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年）离世，“享年五十有
七”，推知生年为天禧二年 （１０１８年）。邵亢 “熙

宁七年”（１０７４年）终，“享年六十一”，推知生
年为大中祥符七年 （１０１４年）。邵亢夫妻合葬墓考
古发掘时仅发现强氏夫人墓志一合，连小刚老师指

出 “按照常理来说，邵亢墓中应该有其本人的墓

志，但是该墓曾遭严重破坏，故未发现”。

《至顺镇江志》： “宋龙图阁直学士邵必、通判

约史、枢密亢墓，俱在上德乡耿冈。”［６］７１９ 《邵铭》：

“葬润州丹阳县上
,

乡耿岗原”［１６］４９２，即今江苏省丹

阳市大泊社区王家村。邵亢去世后，“上遣使致祭，

手诏曰：‘亢，藩邸之旧，可优赐以官，赐谥’。官

其亲属五人，所推恩各升二等，即其乡造宅五十间

赐之”［２６］６３０４，“辍视朝一日，特将币牢以致祭，赠吏

部尚书，谥安简”［１６］４９２， “上为治大第里中”［１６］４９２，

“铭曰：‘公丧东归，洒以御觞，其赠伊何，尚书之

章’”［１６］４９３。另敕建有功德寺， 《至顺镇江志》载：

“孝感院在县东北三十里，枢密安简邵亢之功德

院。”［６］５６９。《重修丹阳县志》载 “邵安简祠。在耿

冈，宋熙宁中敕赐祠地，场字二百六十五号，地二

十一亩三分二厘三毫。”［２２］４４８ 《丹阳县志补遗》：“孝

感寺。县东北十五里耿冈。宋枢密邵安简公功德院。

熙宁间敕赐善庆孝感禅寺，僧无业建。明正统、景

泰间相继增修。”［４０］可知该寺明时仍存。

七、职官与地理

墓志所见宣奉郎、守秘书丞、充集贤校理、兼

史馆检讨、同判登闻鼓院、秘书省校书郎、太常寺

太祝、大理寺检法官、太常寺奉礼郎等职官名可借

以探究宋职官制度。由秀州嘉兴县主簿、楚州淮阴

县尉可知宋时嘉兴县属秀州，淮阴县属楚州，与

《宋史·志第四十一》：“嘉兴府，本秀州”“（秀

州）县四：嘉兴，华亭，海盐，崇德”［１２］１３９５；楚

州，“县四：山阳，盐城，淮阴，宝应”［１２］１３９６记载

合。由亳州，及晋阳县君、晋陵郡君、丹杨郡夫

人、福昌县太君几个封号，可以看宋熙宁间亳、晋

阳、晋陵、丹阳、福昌的行政建制。墓志 “丹阳”

刻作 “丹杨”，为丹阳地名写法的历时变化提供了

实证材料。

八、结语

丹阳郡强氏夫人墓志的出土，为了解和研究强

氏及其夫邵亢的生平、家世传承提供了可靠的实物

资料。本文梳理了强氏夫人封号；考证了邵亢生母

为葛氏；志文所载邵亢 “茂才异等”可与史志互

证；简述了 “古婚礼”及宋 “升行”制度的内容；

志文所及职官、地理名称可资研究宋代职官制度、

行政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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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陆佃 《陶山集》之卷十四 《许侯墓志铭》载许安石之父许拯元丰六年 （１０８３年）卒，许安石时任黄州
麻城县令。

（清）王肇晋纂修 《河北省深泽县志·卷三》（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６３页）载：“至圣庙在县治东，
宋元三年 （１０８８年）县令许安石创建。”清·宝琳纂修 《定州志·卷五》 （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第４８２
页）载：“先师庙在县治东，宋宋元三年 （１０８８年）县令许安石创建。”按 “庙学”即设于孔庙内的学校，孔子尊

号为 “大成至圣先师”，“至盛庙”“先师庙”名异实同。今河北省深泽县东大街 “深泽文庙”仅存主体建筑 “至圣

大成殿”。



（本文写作过程中，镇江博物馆文博保管部连小

刚老师对墓葬、 “邵亢母姓氏及封号”等作了指导，

宁波方言研究学者、原鄞州区科协副主席邵启龙先生

对家族世系部分作了回复，安徽潜山邵氏宗亲江节先

生分享了相关电子资料，在此谨并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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